
（舊）函書小寄 
索目 
寄印店書 小)
上便 
不 
取 
分 
文

（說）包郵
（減）支費

U甲 留可 駐以 上確 海保
A— 倭倭 軍政 將府 餘将 一再 師調
。師 即兵 输離 田匕 謙海

古香武 劇艷俠 
?鐘 
:無

卷上

h. 月 四 號 卽 星 期
陳陶儂廖% 村醒非秀京 種非鳳芳?

占 劇 劇番 王新
鋪 無 艷
卷
陶儂 醒非 非鳳 廖陳 秀村 芳種 主 任

:〔班天羅大〕：

*

4

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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畸会処樱•^理4»w

號四月五年一拾弍國民 1)^^三期星丿、

光
書
林

號
起
至
陸
月 

止(
凡
入
型
斷
鬲) 

日(
籍)(
减)
收
陸

價

伍
月
伍

1^

拾
日

僵

TAI  Q
U

O
N

G

 C
O

・  

910  G
rant  A

vec  S,  F「  C
alif.

▲
忠
士.

吿
白

本
店
常
有
葯
劑
名
師
專
接
携
來
醫
生 

葯
單
用
最
好
葯
品
配
合
妥
善
兼
發
售 

各
種
葯
品
化
裝
品
蘇
糖
各
種
烟
草
及 

汽
水
雪
糕
等
快
捷
送
上
不
取
分
文
華 

客
光
顧
倒
屣
歡
迎

電
話
係
倫360  

H
asTil^s

及H
eatley

街
角

⑥
爲
通
吿
事 

敗
者
照 ̂
 木
總
會
由
民
國
十
二 

辦
鄕
間
公.命
慈
善
事
業
至
民

1  

又
至
民
國
拾
儿
年
發
起
籌
款
山

徹
成
立
聯
絡
鄕
僑
感
情
肋 

虱
年
產
生
本
鄕
公
安
支
會 

啷
屮
會
所
基
礎
呈
誚
縣
政

府
立
案
因
政
府
已
有
公
安
局
字
樣
名
稱
與
相
抵
觸
故
經
縣
將

公
字
改
爲
僑
安
支
會
是
已
遵
照
奉

府
批
准
立
案
認
爲

1

.tutir^*:=rv:.  ，*.,;7-1.,,;5<;:<

:*.力，
，.？

-

學
生
百
名
痛
殿
。。 

如
中
倭
和
會
再

法
租
界
。"
昨
日
離
家
門m 

厥
後
郭
氏
宣
言
謂
雖
受
皮 

開
伊
仍
能
出
席
參
加
云
。 

學
生
謂
郭
氏
將
笹
箸
不

711
一
中
國
之
休
戰
約"
。 

瞥
殆
持
木
棒
將
學

故
將
郭
殴 

生
逐
散
： 

■
中國

"
其
後

内亂又將爆發 

反
對
黨
府
議
和

海
軍
不
穗

香
港
三
日
电
。
本
處
是H
一 

日
下
令
免
海
空
軍
司
令
陳

。"
另
委 
1t親
信
員
繼
强
陳

♦
謂
陳
濟
棠
是

惠
長.网
人
職 

此
小
股
現
後

緊
饭 
規
目
粤
首
雖
吿
一

廣
東
地
方
一 

謐
、有
等

艦
已
離
却
廣
州
而
一

赴
圳
處 

陳
清
棠

海
港»
泊 
其
餘
未
駛
離Z
艦 

C

則由一 

派
員
監
視
，
防K
有
異
動
也1
冬
敬
軍
一

於
黃
埔
河
面
，
又
有
海
軍
陸
戰
跋
屯
駐
黄
埔
。 

此
帮
軍
鮭
與
海
軍
陸
戰
隊
將
來
舉
動
如
何
、現 

難
預
料
二

有
人
謂
一 

黨
派

叫
黨
脫
離
關
係
，
不
歸
附
何 

個
人H
動
云 
强
惠
長
去
年

曾
宣
言1
謂
其
部F
空
軍
將
， 

而
陳
策
所
統
之
海
軍
亦
曾
住
一 

擁
地
云
一"

1
海
二
百

南
省
之
粤
人
曾
宣
言
：
謂
除 

之
侵
畧
耳
否
則
彼
等
將
，、 

抗
日
本
之
侵
畧
云

一島另設一田
管
治 

抗
日
本 

府
以
抵

•
入
閩
勦
匪
之
粤
軍
吿
解
散 

投
降
共
座
及
不
尤
拒
匪

北
京
三
日
電
。" 4
閩
尊
兩
省
交
界
處
，。距
讪
頤 

北
三
十
英
里
有
地
名
韓
江
者
：
向
有
外
画
教
士 

多
名
駐
焉" 
此
等
教
士
是
日
移
居
汕
頭
以
避
共 

座
侵
擾
。
因
共
鹿
軍
隊
將
進
攻
韓
江
二

有
人
信.

閩
之
征
共
軍
隊
已
吿
解
散•
。

因
此
解
粵
軍
入
福
建
東
南
隅
後
曾
投
歸
共
匪
或 

不
尤
與
座
軍
交
鋒
云
：

弟九師永久駐滬

C0
據
本
京
政
府
代
言
人
是
日
宣
稱 

海
休
戰
約
事:
政
府
未
見
有
何
困

東
京 

OC
對.

難
。。希
望
該
約
可
以
早
日
調
印
二
因
該
約
調
印

黃 麗
主
任 

蘇

3  

全
班
落
力
拍
演 

九
號
即
星
期
四*

點
開
演

吉
所
統
之
第
九 

海
云
一
。

•
日賊又 

上
海
三H
電
一，

駐
E

。。此
師
兵
有
一

幾
與
美
軍
起
衝
突 

倭
兵h
r
名
是
日
由
閘
北
突
入

本
處
公
共
租
界
欲
渡
一 

致
與
美
國
防
軍
發
生-

、H
賊
此
舉
，融 

蓋
守
租
界
武
漢
路

之
美
國
第
二
一
拾
一
圍
防
軍 
止
日
賊
侵
越
其
地

0
，H
賊
謂. 

，
故
賊
軍
成 

帮H
賊
終
田

由
俣
軍
防
線
擲
石
遙
擊H
賊 

界
雖
捕
此
等
華
人 
一厶'
但
此 

制
止
而
罷-
賊
臨
退
時
怒
容

滿
面:
謂
華
人
如
再
向
賊

I®右
，
彼
等
必
起
人 

隊
我
來
攻
云
，

上
海
租
界
當
軸
不
信
華
人
所
播
之 

州
河
而
擲
中
閘
北
之
日
小
哨
民
一 

妄
言
耳
。。

過
蘇 

人
之

日
賊
陸
戰
隊
一
名
被
炸
斃 

電"
。是H
有
倭
海
單
陸
戰
隊
昌
一
名

上爲
炸
弾
炸
飽
。。另
有
一 
名
被
炸
傷
。。此
炸
彈
乃 

密
藏
於
閘
北
飼
躺
水
槽
內
者

A
 

池

◎
片
市
魯
別
致
公
堂
龍
廣
吿 

敢
者
本
堂
舉
行
第
拾
週
年
紀
念
叨
蒙
洪
門
總
撇
瞒
鑫 

社
與
個
人
惠
來
祝
電
祝
詞
同
人
等
不
勝
匹
食
耨
靴 

體 及
姓
名
登
報
以
衣
謝
忱 

一
恕
不
稱
呼~

： &
鶴
 

雲
卑
洪
門
總
機
關
致
公
堂
仝
祝
詞 
雲
埠
劉
孔
正
能
If 

書
毋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 
城
与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令«
 

林
亜
板
汝
趣
曾
傳
薪
電 
吩
吆
埠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働

4  

企
粦
打
埠
達
權
社
祝
电 

OJ巴
崙
致
公
堂
達
權
社^M

.  

二
埠
致
公
堂
達
俺
社
仝
祝
電•
金
女
雷
畠
翼
翹
方
直
婁

本
埠
洪
門
商
店
乾
泰
亮
記
廣
生
興
樓
仝
祝
詞

本
埠
全
體
同
人
慶
祝
本
堂
第
十
週
紀
念
慶
典
仝

811 詞
宀
：3  

小
期
國
奕
宗
餘
如
祿
儀
倫
北
盛
新
英
傅
學
唐
照
鑑
沛
励 

春
田
辰
炎
文
職
文
任
齊
富
如
相
黃
平
雷
宜
煒
仝
祝
息 

辰
炎
黃
平
文
任
作
田
文
職
齊
富
宜
煒
如
栢
仝
送
胃
獎
鶏

b

■

統
埋
男
蚤
代 

^^ihl^

 
， 

金
科
花
机
爲
，

■

^R
"e^

 
住
別
埠
將
痛
即
密 

文

 

函
吿
可
熊
龜
 

X

-

寓
黃
大
椅
 

YaC  Pm
g  W

eng  

193  Bascings  St.  

EL  

Vancouver  B,  C
,

電
覇

日
發
票
在
活
生
藥
一

大
點
在
戲
院

•
一、
避

野
 

.1

◎
旅
館
招
批
廣
吿

敗
者
本
會
實
業
部
置
有
旅
館
豈
所
坐
落
雲
埠
片
打
街i^

 

百
五
拾
八
號
〔卽
現
住
賣
來
旅
館 
樓
高
三
層n
有881^  

東
百
貳
拾
九
個
房
內
備
有
冷
熟
水
喉
煖
氣
嚨
公
共^yl

俱
備
且
在
唐
人
街
中
心
點
華
僑
出
入
之
孔
道
商
旅
往*
密

••!
密一

誠
旅
館
中
不
可
多
得
之
佳
址
也
茲
因 isB
批
滿
現4
知

取
價
從
廉
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移
玉
步
至
下
列
脚
部

或
函
商
均
可

H
ong  K

ong  C
o,  

=9  Pender  St。  E
・ 

V
ancouv^

 B
,  ex

雲高率埠鐵城崇義會實業部m
驢" 

總理林煥廷唾.

◎
雲
高
華
中
華
會
館
啟
事 
*
 

敗
者
・
本
會
館
前
日
發
起#
 餉
・
接
濟
抗
日
諸
將
士
：
甚
 

男
女
僑as

。慷
慨
輸
將•
本
會
館
以
各
界
僑
胞♦
熱
就
衝̂
 

無
鼓
励
・
，以
飽
將
來
・
昆
以
昨
在
全
體
職
員
會
議■
■
■

 

餉
之
僑
胞
：
一 律
毎
軽
囘
敕
國
章
壹
枚
：
藉
我
敝
國
新II  

留
紀
念
有
案
・
如
經
捐
餉
倫
胞•
由
本
月
廿 

11日
越
：
興
 

到
永
生
・
廣
裕
隆
・
輔
行
公
司
：
大
漢
公
報•
五
洲
藥
房
看 

■
萬
源
昌
，金
利
源
・
元
發
華
枝
・
周
耀
初
影
相
館•
雷
溢
焦

生
・
廣
萬
生•
成
昌
等
商
店
處
照
領
可
也

如
外
埠
僑
胞
曾
捐
軍
餉
・
由
本
會
館
寄
來
者
，亦 
一 律
晚
口 

章
，間
或
有
漏
發
，請
來
函
領
取 

»

◎
修
整
皮
靴

攵E 
男
〔班
高
二 Pane0

一 前
掌 
七
毛 

"11 (
以
下
爭
所 

整 
男
皮
前
掌 

九
毛 

男
皮
靴
爭 

»
 

叱 
男 ®
 靴
爭 

三
毛
五

率
 
女
皮
前
掌
扯
線 
六
毛
五

價 
靴
染
黑
色 

三
毛
九

男
皮
靴
爭

童
子L

班
高
一
前
掌
上 

女
牌
或
皮
爭 

昌

，

，•:• 

靴
染
別
色 

医 

包
收
包
送 

工
作
精
巧 

飮
迎
外
埠
働

H
・ PR

IC
E

S  

148  E
ast:  Froadw

ay"  

vadcouveT
.®

創
立
廿
八
年 
電
話 Fa;  

6744

巴
理
氏
取

正
式

flit會
頒
發
鈴
記
爲
本
總
會
開
曾
表
决
亦
將
公
字
改
爲
篇 

◎
士口舖3$<  

* 

一
敗
者
本
堂
樓
下
吉
舖
出
賃
濶
貳
拾
五
尺
長
七
拾
尺
並
有

安
總
會 

k1 
內
外
統
宣
名
稱
謹
此
奉
吿
以
釋
羣
疑
此
佈 

通
吿
二

貨
像
私
普
僧
面
貨
架 »
儘
票
撤
位
厨
爐
煖
爐
以
又
厨
綱

等
等
常
概
俱
全
用
合
經
營
生1
及
做
做
偏
門
之
用
且
租

Si 

如
各
僑
胞
有
欲
租
賃
者
請
到
本
堂
面
轍
或
函
商
亦
可
餐 

G
hee  K

ung  Tong  

»
 

P
・ C
・ B

ox  355  

L
ethbridge  A

lta・  

S

列
必
珠
致
公
堂
敗 
価

基
礎
照
章
獎
勵
一

照
得
本
總
會
倡
辦
建
一

來者一

固
纟
仍
未
繳
來
者
亦
屬
不
少 
仰
我
鄕
僑
前
未
繳
來
祈
早
寄
來
一 

本
總
會
彙
寄
支
會
以
便
撮
影
懸
掛
禮
堂
留
爲
紀
念
此
佈 

民
國
廿
一
年
四
月
廿
三
日 
駐
加
拿
大
雲
埠
沙
堆
僑
安
總
會
敢
一

昭示吾國民者。。。©一

| 

政
時
期 
、日
訓
政
時 

期

3。

日
憲
政
時
期
。
軍
政
時
期
已
過
。。訓
政
時 

期
開
始
。所
謂
訓
政
無#
壹
党
把
持
獨
裁
之
工 

具
而
已
，。於
此
吾
儕
有
兩
疑
問
、。其 0
 前
淸
晚

刀
亂
刺
。。華
人
被
刺
傷
者 

極
多
。。隨
又
捕
去
二
人
。。 

後
美
軍
隊
趕
到9,
迫
日
賊 

將
二
人
交
還
。。幾
至
衝
突 

今
履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

牛
鳥
謂
九
年
預
備
立
憲
。。不
知
〔預
備
立
憲
一 

與(
訓
政
時
期
一
。是
否
異
名
同
實
。。富
時
全
國 

謹
然
反
對
・
。革
命
党
尤
激
昂
。。促
行
革
命
。淸一 

社
遂
墟
。。何
以
政
俺
壹
朝
在
手
。。復
冊
亡
淸
覆
一 

幟
一
。其
日
黨
人
原
亦
來
自
民
間
。人
度
量
相
越 

未
必
屈
遠
。。宵
爲
黨
員CO
學
間
智
識
便
爾
翹
然
一 

自
異
于
衆
。
一
轉
移
間
。。昔
之
恃
人
訓
者
，
今 

轉
而
訓
人
：
使
真
有
所
訓
，。無
論
訓
之
好
壊
二 

亦
姑
可
承
認
之
。
然
此
一
年
來
僅
有
訓
政Z
空一 

名
。。幷
無
訓
政
之
事
實
。。爭
權
利)
。攘
位
置
，二 

割
據
地
盤
；
以
此
爲
訓
。。愈
訓
而
愈
亂
矣
、一憲一 

政
時
期
尙
何
望
哉
。。尙
何
望
哉"1 
(
未
完 

一

陳
濟
棠
因
張
惠
長
投
蔣
。。

特
撤
張
職
；以
黃
光
銳
代 

之
。。將
航
空
司
令
部
改
組 

。。張
惠
長
聞
訊
：奉
蔣
命 

港
，籌
謀
對
待
：並
聞 

與
海
軍
聯
合
。將
攻
陳 

棠
。c

一6
第
一
艦
隊
陳
策
。一副司令

一 1

雲
：已
離
廣
州
。。令 

一 
所
轄
艦
隊 

——一 部
集
中
指 

浦 .二 
部
集
中
香
山
唐
家

一館
特
電 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0
聞
黨
府
决
意
簽
押
賣
博 

約
、其內容除吳淞江一 

閘北讓與倭賊駐兵之一

。。又
應
允
倭
賊
要
求
。。將 

上
海
南
市
、浦
東
、劃
爲
和

鎮-
一■
鹭
棠
因
海
一空
軍
聯
合 

一 
變
叛一H

H
8

門
戒
嚴
： 

並
急
書
調
回
入
江
西
；及 

福
建
。之
勦
共
軍
隊
回
粤
。

平
區
。。以
後
不
得
駐
中

軍
隊
。。此
約
已
協
定
。。擬 
一 

於
三
日
正
式
簽
字
。。上海 
一 

各
民
衆
大
憤
。有
數
團
體 
一一 

代
表
。。及
救
國
聯
會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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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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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卜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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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擁至 
一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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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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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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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是
日
調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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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人
爲
郭
泰
祺
與
重
光
葵

一
上
海
五
日
電
，
駐
本
處
美
國
統
一
通
訊
社
訪
員 

一
是
日
鮫
出
消
息 
/: 
中
倭
兩
國
代
发
將
於
是
展

阻
止
簽
賣
國
條
約
。<郭
推 

誤
係
奉
黨
府
之
命
：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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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大
衝
突
。。各
代
表
皆
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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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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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溫
济
華
星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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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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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四
句
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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笹 

押
上
海
休
戰
約
：

署
名
於
此
約
者
爲
被
學
生
殿
傷
之
華
代
我
郭
泰

。。以
鋼
元
、茶
飽
、等
作
武 
一
祺
及
被
炸
傷
之
倭
公
使
重
光
葵 
此
兩
人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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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床
内
答
署
改
約
。未
簽
押
該
約
上
前
兩
國 

器 
向
郭
奮
擲 
將
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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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代
发
員
先
至
滬
英
能
事
館
會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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顱
擊
破
。。血
流
如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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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大
亂QC
郭
家
人
驚
惶
失 

措 
鳴
笛
召
警 
。拘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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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卜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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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有
二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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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
體
保
出
， 全
滬
民
衆
對 

此
大
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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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有
能
兵
四
卜
餘
人
。。

日
賊
已
認
炸
案
爲
本
國
人

不
敢
向
中
阈
抗
議 

東
京 
一 日
電
，。倭
政
府
自
上

公
園
炸
彈

菜
軽
生
後
時
恐
阈
内
仅
動
派
人
乘
機
活 
一，已 
II 

刀
防
範:
髏
倭
政
府
中
人
傳
出
消
息
謂
上
海
屮

日
軍
休
戦
協
商
事
斷
不
受
此
案
之
影
响:
H
r
 

府
不
因
此
案
向
中
回
政
府
提
出
抗
議
，蓋
此
案 

發
生
於
倭
寇
所
撮
守
之
甌
城
內
、
且
擲
炸
彈
爲 

高
麗
人 
高
麗
人
即H
本
籍
民
昨
日
外
交
部
大 

臣
芳
澤
氏
偕
海
陸
人
部
大
臣
大A
與
荒
木
勲
氏 

。。向H
皇
陳
奏
此
案 
亦
謂
此
炸
彈
案
犯
人
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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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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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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